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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土計畫使用許可程序相關議題」研商會議 

（第 1 場）紀錄 

壹、 時間：112 年 2 月 8 日（星期三）下午 2 時 30 分  

貳、 地點：本署 601 會議室  

參、 主席：蘇組長崇哲 

紀錄：林妍均 

出列席人員：略，詳后簽到簿  

肆、 討論事項： 

議題一：有關「變更使用許可計畫」之認定原則 

結論： 

一、 國土計畫使用許可有關變更計畫之認定原則，以國土計畫

法（以下簡稱本法）第 27 條第 2 項規定之土地使用管制

內容為主，即使用地類別、使用配置、項目、強度等作為

認定基礎，同時為利變更內容單純之類型明確化，以「正

面列舉」方式規定其所涉情形。惟針對原開發許可轉軌使

用許可之計畫內容變更，請作業單位就下列事項再予考量： 

（一） 按現行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第 22 條規定，增加建

築高度涉及開發計畫之變更，因未來使用許可將回歸

建築技術規則辦理，故已無該等情形，惟如原開發許可

已載明高度後續有變更需求者，其變更程序及適用條

文應予釐清。 

（二） 變更興辦事業設施使用範圍內之配置者，得採以變更

內容對照表辦理，考量原開發許可計畫未劃設「興辦事

業設施使用範圍」，其範圍之認定，應納入本法第 26 條

授權訂定之審議規則予以研訂。另原開發許可之計畫

變更書圖內容請一併評估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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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為利執行上述認定原則，有關使用許可計畫範圍內「公共

設施」之定義及所涉項目，請作業單位納入本法第 26 條

及第 29 條授權訂定之使用許可子法規定。 

三、 有關「申請人」之變更，請作業單位參考目前實務執行及

相關函釋就產權分散或無管理組織之開發類型（例如：住

宅社區、農村社區土地重劃案件）評估妥適作法，必要時

納入本法有關子法明定。 

議題二：使用許可失效之構成要件及例外情形  

結論： 

依本法第 24 條第 6 項規定，除「新增填海造地使用許可案件

後，申請人未於期限內檢具造地施工計畫申請者，原許可將失

其效力」外，使用許可失效之條件原則承接現行非都市土地使

用管制規則相關規定，惟就部分特殊情形，請作業單位參考與

會單位意見再予考量： 

一、 農村社區土地重劃案件，於重劃作業完成後，土地分回原

土地所有權人自行開發建築，且尚有抵費地待出售，考量

農村社區土地重劃目的係為改善農村生活環境及其開發

方式分散而時程較難掌控，請作業單位評估該類型案件得

否排除收受使用許可通知之日起 10 年內，應取得可建築

用地使用執照之規定。 

二、 為避免住宅社區因部分範圍建築完成且已出售具居住事

實，如無法於期限內取得全區使用執照而構成使用許可失

效，導致既有住戶權益受損，本辦法草案第 13 條增訂「成

立管理委員會」為收受使用許可通知之日起 10 年內應辦

事項，其成立管委會之認定方式與符合規定期限內完成相

關義務負擔及使用開發之意旨，請補充納入條文或立法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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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 

議題三：原區域計畫法核准之開發許可或開發同意（城鄉發

展地區第 2-2 類）銜接管理機制  

結論： 

一、 原依區域計畫法核准之開發許可或開發同意，未來於國土

計畫將轉換為使用許可，並以原許可計畫之使用配置、項

目及強度，作為土地使用管制之依據，使用許可有關子法

應配合訂定相關之規定（包含變更計畫、失效、廢止、許

可後有關辦理程序等），以利銜接。 

二、 使用許可或原區域計畫法核准之開發許可失效或廢止後，

按計畫編定之使用地應辦理「註銷」且維持空白，請作業

單補充於本辦法草案第 18 條說明欄或納入條文規定。 

三、 本辦法草案第 16 條規定，有關原區域計畫法核准之開發許

可逾期未實質開發應予失效之適用對象，是否追溯早期（即

現行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第 23-1 條未管制）案件，請

作業單位評估衡酌，並納入條文及說明欄敘明。 

綜合結論： 

一、 與會機關及直轄市、縣（市）政府如針對本案使用許可程

序辦法（草案）條文及其附表有修正建議，請於 112 年 2

月 18 日前，提供具體建議及條文修正文字，以利本署作業

單位後續綜整回應處理情形。 

二、 以上結論，請作業單位納入本辦法草案研議，後續召開草

案條文研商會議討論。 

伍、 臨時動議：無。  

陸、 散會：下午 4 時 1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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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與會人員發言意見摘要 

議題一：有關「變更使用許可計畫」之認定原則 

一、海洋委員會 

（一） 有關變更單純之「變更使用計畫之興辦事業設施使用範

圍內之配置者」，考量海域使用之流動性、鄰近環境敏感

區位，變更數量、密度以不增加為原則，避免影響周邊環

境敏感地區。 

（二） 有關變更單純之「增加容許使用項目，經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認定未變更興辦事業計畫性質，且不影響原興辦事業

設施使用之相容性」考量海域立體性使用，除徵詢目的事

業主管機關外，建議新增詢問有關機關之意見。 

二、新北市政府（含書面意見） 

（一） 有關使用許可應編定為公共設施用地之公共設施範疇，

應予以明定。 

（二） 有關附表二、申請變更使用計畫認定原則表、議程資料第

8、11、12 頁，未來計畫範圍內屬興辦事業計畫相關事業

使用項目、設施或使用範圍將回歸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法

令規定辦理，惟「興辦事業設施」之認定原則內容建請明

確化，俾利後續審認（如：工業園區依「工業園區各種用

地用途及使用規範辦法」設置之公務設施或文教設施，是

否屬「興辦事業設施」範疇）。 

（三） 依議程資料第 10 頁及第 11 頁，變更事項將排除「建築

高度變更事項」，並回歸建築技術規則相關規定辦理部分，

倘後續變更土地使用計畫不涉及建築物高度、景觀規劃

等內容，於後續「使用許可審議規則」是否亦應排除納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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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書，建請補充說明；另有關原區域計畫核准案件已註

明建築高度者，後續係屬備查或變更性質，併請補充說明。 

三、地政司 

（一） 有關農村社區土地重劃案件於重劃作業完成後，公共設

施將移轉給主管機關，建築用地分配交還給地主，因主管

機關重劃作業任務已完成，未來計畫增加使用或強度等

應辦理計畫變更，其申請人是否仍為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提出申請。 

（二） 考量農村社區土地重劃案件，部分公共設施將移轉登記

給公所，未來公共設施或已重劃分回之土地辦理變更都

由原重劃單位擔任申請人辦理變更之合理性，請作業單

位再予審酌。 

四、桃園市政府 

（一） 本案使用許可之變更內容單純採「正面表列」僅列 6款，

除變更計畫認定原則外，其餘事項都無須辦理變更，是否

得以涵蓋所有變更事項（例如：申請人變更），建議作業

單位再行檢視。 

（二） 有關變更內容對照表備查之使用許可審議權限及程序為

何？ 

（三） 目前非都市土地使用管規則第 22 條規定因地籍測量、分

割誤差、誤植而增減面積係採計畫變更審查，使用許可變

更單純是否有意進行調整簡化。 

（四） 有關變更內容單純之「公共設施變更移轉登記為直轄市、

縣（市）或鄉（鎮、市）有，致涉及使用地類別之編定」，

其可能的情形為何，請補充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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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未來使用許可之變更內容對照表認定原則有所簡化，建

議得就現行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第22條規定先行檢

討修正，更有利未來制度轉軌之銜接。 

五、國防部 

（一） 有關使用許可計畫之變更內容對照表備查是否由原許可

機關辦理？其程序是由地方政府受理後再核准中央主管

機關備查，抑或程序得再予簡化，變更內容單純案件皆由

地方政府辦理。 

（二） 變更計畫認定原則涉及增加公共設施可容納人口數或對

外交通量，其變更增量之衡量基準為何？未來許可計畫

內容是否有規定須載明公共設施及交通量之內容。 

六、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一） 簡報第 16 頁提及「興辦事業設施使用範圍」之配置調整

屬變更內容單純者，未來使用許可計畫核定內容是否有

興辦事業設施使用範圍之有關圖說。 

（二） 有關計畫變更涉及增加使用項目，須經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認定是否影響原核准興辦事業設施之相容性，其增加

使用項目設置範圍是僅限於興辦事業設施使用範圍？抑

或全區計畫範圍內？ 

（三） 城鄉發展地區第 2 類之 2 於國土計畫土地使用將回歸計

畫管制，未訂有相關容許使用項目，未來變更新增使用項

目是由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認定即可，抑或會類比其他功

能分區分類或另訂定得增加之使用項目。 

七、高雄市政府（書面意見） 

（一） 第 1 項係規定已許可使用計畫涉及內容變更時，應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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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計畫變更之各款情形，惟草案刪除現行「非都市土地

使用管制規則」第 22 條第 1項第 6款「變更原開發許可

或開發同意函之附款條件」。考量該附款條件常係區委會

或國審會於審議個案時，決議是否同意通過之重要附帶

條件，並由主管機關依行政程序法第 93 條授權規定作成

行政處分之附款，未來涉及許可函所載附款內容變更，若

直接認定屬變更內容單純，而逕採變更內容對照表方式

辦理，該附款條件恐形同虛設，易使申請人認為審議時先

同意委員會所要求之負擔條件，俟獲准使用許可後，再透

過較簡便的變更內容對照表方式減少或取消附款條件之

不合理情形。爰建議管制規則第 22 條第 1項第 6款規定

仍應保留，涉及變更附款內容之案件仍應辦理使用許可

變更，並送國審會審議是否同意變更為宜。 

（二） 第 2 項係規定屬變更內容單純，得製作變更內容對照表

送主管機關備查之各款情形，惟第 5 款所稱「公共設施

變更移轉登記為直轄市、縣(市)或鄉(鎮、市)有，致變更

使用地類別者」，係指何種情形或樣態？建議可於說明欄

舉例加強說明，俾利後續執行。 

（三） 另倘申請變更事項非屬第 1 項所列各款應辦理使用計畫

變更之情形，亦非屬第 2 項所列各款屬變更內容單純，

得採變更內容對照表備查之情形者，是否仍須依第 2 項

規定製作內容對照表報請主管機關備查？建請釐清。 

議題二：使用許可失效之構成要件及例外情形 

一、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一） 現行開發許可審查程序，水土保持與環境影響評估併行

審查，使用許可失效要件規定，於收受使用許可通知之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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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 1 年內，擬具水土保持計畫送請水土保持主管機關審

核，是否與水土保持法第 12 條規定有所競合。 

（二） 以農業科技園區為例，許可開發後將進行招商，業者興建

廠房設施，倘園區有部分土地未能於時限內招商完成，是

否將面臨失其效力？或得循其他變更程序辦理。 

二、新北市政府（含書面意見） 

有關草案第 13 條第 1 項第 2 款規定，針對住宅社區僅成立管

理委員會即可完成 10 年內應辦事項，依目前執行情形，倘分期

分區開發之住宅社區分區成立管理委員會，是否係成立第一個

管委會即符合 10 年內應辦事項之規定？該條件對於住宅社區

開發之具體效益為何？建請就該條執行可行性及具體效益補充

說明。 

三、地政司 

（一） 程序辦法草案第 13 條第 2項排除徵收、農村社區土地重

劃案件不受第 1項第 1 款規定，本司表示贊同。 

（二） 農村社區土地重劃作業完成後，除土地分回原土地所有

權人外，尚有抵費地待出售，倘原土地所有權人土地未於

時限取得使用執照或抵費地遲未能出售，將面臨原許可

失其效力之情形，建議農村社區土地重劃案件亦可排除

草案第 13 條第 1 項第 2款之規定。 

四、高雄市政府（書面意見） 

第 1項第 2款規定「於收受使用許可通知之日起 10 年內，取得

公共設施用地以外可建築用地使用執照、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

准營運(業)文件或成立管理委員會。……」，逾規定期限許可將

失其效力。前開條文除考量住宅社區開發類型之特殊性，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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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文增訂「成立管理委員會」為收受使用許可通知之日起 10 年

內應辦事項，避免因分期分區開發、建商資金不足或土地權利

糾紛等因素，無法於期限內取得全部範圍使用執照而失其效力，

導致既有住戶權益受損外，尚有下列執行疑義待釐清： 

（一） 其餘開發類型是否仍應取得可建築用地全部範圍之使用

執照？倘是，建議修正為「取得公共設施用地以外可建築

用地全部範圍使用執照」，以茲明確。 

（二） 至涉取得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營運(業)文件部分，是

否亦指全部範圍? 

議題三：原區域計畫法核准之開發許可或開發同意（城鄉發展

地區第 2-2 類）銜接管理機制 

一、新北市政府 

（一） 有關計畫失效或廢止，依議程資料第 17 頁，針對原區域

計畫法核准之開發許可或開發同意，準用草案第 13 條規

定部分，建請於草案內敘明清楚。 

（二） 依議程資料第 17 頁、草案第 11 條、第 17 條，所訂「教

育、衛生、社會福利設施」之認定原則為何，建請補充說

明。 

二、臺南市政府 

有關使用許可計畫失效或廢止後，其原編定之使用地將如何因

應。 

三、臺中市政府 

依區域計畫法申請開發許可案若未能於國土功能分區公告前完

成審議程序，將無法劃設為城鄉發展第 2 類之 2，後續其是否

得再依使用許可規定辦理續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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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一） 本案議題簡報內容主要針對城鄉發展地區第 2類之 2，未

來農業科技園區於功能分區分類將劃設為農業發展地區

第 2 類，草案條文第 11 條規定是否包含農業發展地區。 

（二） 原開發許可計畫是否劃設有興辦事業設施使用範圍，倘

若未有相關圖說，未來該範圍應如何認定，又其應由國土

計畫主管機關或興辦事業主管機關認定。 

（三） 查國土計畫使用管制規則容許使用情形，「農業科技設施」

限於依農業科技園區設置管理條例設置之農業科技園區，

且園區之新設及擴大應採使用許可方式辦理。現行蘭花

生物科技園區多為溫網室，僅部分展場範圍採提出興辦

事業計畫辦理用地變更，未循開發許可程序，未來若新增

有關展場範圍限採使用許可程序或未達規模以應經申請

同意方式辦理。 

五、桃園市政府 

（一） 現行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第 23-1 條規定，仍有部分

早期舊案因於 105 年 11 月 30 日前已取得水土保持或整

地排水完工證明文件，未受前開規定於時效內完成開發。

查本案條文草案第 16 條，又將前開案件類型納入規範，

該案件將於制度轉軌後的115年將立即面臨失效之情形，

就實務此類案件多為住宅社區開發，多因產權問題、現行

法令趨嚴無法辦理變更而停滯，其又多已完成有關公共

設施開闢並移轉為公有，恐難以再利用，若其後續失效將

延伸更多土地利用之問題，請作業單位再予審酌。 

（二） 使用許可計畫失其效力使用地將予註銷，國土主管機關

將如何有效管控計畫之效力，應有其配套措施。 


